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评价
常见问题解答
（2026年版）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评价管理办法》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评价规程》（T/CWEC23-2021）等有关规定，我会对近年来专家审查中反映的典型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供申报项目经理评价时参考。
一、哪些人员可以申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评价？
答：申报人员需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所在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中国水利企业协会会员，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资质及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持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单位与申报单位一致；评价期内（自申报日向前推5年）担任项目经理岗位，持有效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近三年承担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未发生等级以上质量事故、等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等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对社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无重大违法行为记录，无失信、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行为。
二、建造师专业注册聘用企业与申报单位不一致能否申报？
答：不能。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聘用企业必须与申报企业完全一致，且专业为水利水电工程，否则不予受理。
三、非中国水利企业协会会员单位的项目经理能否申报？
答：不能。申报单位须为中国水利企业协会会员，非会员单位项目经理不具备申报资格。
四、评价周期与申报渠道
答：项目经理评价周期为每年一次，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统一组织实施。
申报材料采用线上方式提交，由项目经理所在单位统一组织申报，登录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网站“会员服务系统”（网址：http://www.cwec.org.cn），在“项目申报”栏选择“2026年水利水电施工项目经理评价申报系统”完成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31日。
五、已获评价等级的项目经理再次申报有何间隔要求？
答：已获得等级的项目经理再次申报须间隔一年以上（评价结果公布后满1年）。例如2025年获得了评价等级，最快需要到2027年方可重新申报。
六、申报单位不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资质是否可以申报？
答：不可以。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资质之一，方可申报：
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或二级资质；
2.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七、非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是否可以？
答：不可以。项目经理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必须是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等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均不认可。
八、如何理解等级以上质量事故、等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等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答：根据《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7号），水利工程质量事故按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分为特别重大质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较大质量事故、一般质量事故。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生产安全事故根据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严重程度，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项目经理近三年承担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发生了以上认定的质量事故、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突发环境事件，均不可以申报。
九、哪些学历可以被认可？
答：评价标准中“学历”项只认可全日制第一学历，函授、成人教育、后续本科等非全日制学历不予计分。2001年后的毕业证书须提供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01年前毕业的，可提交单位验证学历证明。未提供毕业证书或无法核验的，该项不得分。
十、项目经理工作业绩中的“近五年”如何界定？
答：“近五年”是指自评价申报截止之日向前推五年期间完成的工程项目。项目认定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时间为准。超过此时限的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十一、如何理解“担任项目经理满10年”的评价标准？
答：“担任项目经理满10年”是指自申报之日逆推，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并实际担任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经理的累计年限。年限计算以建造师注册时间和首次担任项目经理任命时间中较晚者为起始点。年限不足3年的不得分，3年（含）至5年得4分，5年（含）至10年得8分，10年（含）以上得10分。
首次担任项目经理的任命文件须有水利建设项目名称，并应提供与任命文件相匹配的首个水利水电工程业绩材料。任命文件时间早于建造师注册时间的，以注册时间为准。
十二、哪些情况会导致单项业绩不被认可？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单项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1.缺“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或“竣工验收鉴定书”；
2.材料中未体现合同金额或项目经理信息；
3.验收鉴定书上无申报人作为项目经理的签名；
4.验收鉴定书等关键文件缺少公章；
5.项目经理与实际履职人员不一致，且未提供有效的项目经理变更手续；
6.项目经理变更时间晚于项目完工时间；
7.项目经理变更未提供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发包人）批复同意文件或相关材料；
8.合同金额与实际不符或有明显修改痕迹；
9.申报的非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十三、联合体项目的业绩如何认定？
答：EPC、PPP等联合体中标项目或合法分包项目，可根据施工单位具体承担的合同额进行认定。若无法从材料中确定项目经理负责部分的合同额，该业绩不予计入。联合体项目须提供联合体协议书或能证明本企业实际承担施工内容的材料。
十四、项目经理发生变更时，业绩如何计算？
答：同一个业绩原则只能认定一个项目经理，且须完成至少50%以上的合同工作量。项目经理发生变更的，根据实际负责时间按照占比换算业绩得分。变更后无法证明承担主要工程量的，业绩不予认可。变更须提供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发包人）批复同意文件或相关材料。
十五、对专著、专利、论文、工法等技术成果有何具体要求？
答：技术成果须满足以下条件：
1.成果获得时间应自申报截止之日往前推5年内均有效；
2.成果内容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相关；
3.成果贡献人须包含项目经理本人：论文一般看前2名作者，著作一般看前5名，实用新型专利一般看前3名，发明专利一般看前5名；
4.须提供证书扫描件及核验截图（专利通过“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核验，工法通过官方网站核验）；
5.成果须与申报人所承担的水利水电项目有关；
6.排名靠后（如实用新型专利排名第三及以后）的，不予计分。成果获取时间在项目开工之前的，不能证明与该项目的关联性，不予计分。
十六、QC成果如何认定？
答：QC小组成果须满足以下条件：
1.颁发时间应在申报截止之日往前推3年内；
2.完成单位须为申报单位；
3.成果内容须与承担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相关；
4.国家级成果、省部级（含行业协会）一等（或I类）成果，每项得3分；
5.省部级（含行业协会）二等（Ⅱ类）及以下成果，每项得1分；
6.非水利行业或工程建设领域协会颁发的QC成果，或与水利无关的成果，不得分。
十七、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如何体现？
答：须提供有代表性地反映该项目在安全管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和作业环境等方面的图片或资料（不超过10页，应包含这些资料属于该项目的证明）。
十八、安全生产现场照片等资料有何要求？
答：安全生产现场照片须真实、清晰、与申报项目直接相关。不同项目的图片资料不得雷同，图片内容不得与申报项目无关，如发现图片造假、张冠李戴的，直接判定为“不合格”或“不予评价”。
十九、履约评价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答：须提供项目法人出具的履约良好或合格的评价证明文件，且须加盖项目法人公章。仅由公司自己开具的证明，不予采信。申请表里的业主评价情况须与履约评价材料一致。
二十、个人承诺书有哪些要求？
答：在环境保护、不良社会影响、信用记录等需要个人承诺的项中，申报人须本人签字。未在承诺书上签字的，相应项不得分。
二十一、施工现场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如何证明？
答：须提供以下材料：
1.进退场人员台账；
2.培训组织实施记录或影像资料；
3.相关岗位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安管人员”、现场管理“五大员”等，各类证书分别附2本）。
培训台账无人员签字、培训记录时间晚于项目完工时间、培训学时明显造假等情况，该项不得分或酌情扣分。特种作业人员证书不全或无效（如架子工、焊工证书缺失）的，按扣分处理。
二十二、项目经理可以同时担任多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吗？
答：同一时间段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项目经理的，可能引发对能否同时履职的质疑。部分业绩可能不被认可或需按时间折算。不符合《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相关要求的，按违规扣分。
二十三、项目经理工作经历年限认定中，原单位的业绩是否可以申报？
答：可以。项目完成单位可为申报人工作过的原单位或现单位。原单位业绩须提供原单位工作证明材料，且业绩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任命文件、验收鉴定书等）齐全有效。
二十四、哪些情况会导致信用记录扣分？
答：信用记录包含个人信用和项目不良行为记录。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相应扣分：
1.项目经理个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工资联合惩戒对象等；
2.所承担项目在投标、合同履约、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明施工、财务管理、劳务分包、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方面存在不良行为记录；
3.申报人未在承诺书签字；
4.材料涉嫌造假（如变更时间逻辑矛盾、验收鉴定书内容矛盾、履约评价印章有造假痕迹等）。
二十五、材料不清晰或不全如何处理？
答：对于图片不清晰、材料不完整、自相矛盾、无法证明关联性的材料，将不予认定。申报人应确保所有材料清晰、完整、可核验。因材料问题导致无法核验的，相应项不得分。
二十六、评价结果分为几个等级？
答：评价结果按分值划分等级，综合评分70分为基准，低于70分不予评价：
A级：90分及以上；
B级：80分（含）至90分；
C级：70分（含）至80分。
[bookmark: _GoBack]二十七、获得评价等级以后，工作单位发生了变更，证书是否需要办理变更或换发手续？
答：不需要变更。项目经理评价等级是对个人专业能力、技术水平的客观认定，属于个人权属证明，而非单位的附属文件。证书一经颁发，其法律效力独立于持证人所任职的具体单位。
二十八、其他问题应如何查找？
答：其他未尽问题可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评价管理办法》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评价规程》（T/CWEC23-2021）中查找，或咨询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安全质量部，联系电话：010-63203549、6320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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